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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4-57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澄清说明暨复牌公告 

一、传闻情况 

近期，有媒体报道了有关鞍钢矿业集团成立的信息，其中提及与攀钢

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钒钛”或“本公司”）有关的

内容，主要如下： 

要点 1：“10 月 11 日，由鞍钢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为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整合该公司铁矿资源组建的鞍钢矿业集团（以下简称“矿

业集团”）正式揭牌。矿业集团由鞍山矿业公司、攀钢矿业公司和澳大利亚

卡拉拉铁矿整合而成。” 

要点 2：“新成立的矿业集团以上市公司攀钢钒钛为平台，最终将实现

鞍钢集团所属的矿业资产全部装入攀钢钒钛，同时攀钢钒钛的非矿业资产

将被全部置换出来。” 

 

二、澄清说明 

（一）关于要点 1 

要点 1 所述矿业集团揭牌成立属实，但“矿业集团由鞍山矿业公司、

攀钢矿业公司和澳大利亚卡拉拉铁矿整合而成”的表述不实。 

1. 矿业集团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10 月 11 日，鞍钢集团在辽宁省鞍山市召开了矿业集团成立大

会，宣布成立矿业集团。 

经询鞍钢集团，拟组建的矿业集团将由鞍钢集团直接持有其 100%股

权，主要资产为鞍钢集团所属鞍山地区未上市矿业资产，即现鞍钢集团矿

业公司（以下简称“鞍钢矿业公司”）所属资产。截至目前，鞍钢集团尚未

完成对矿业集团的注资和工商注册手续。鞍钢集团对矿业集团注资前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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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集团公司

鞍钢矿业集团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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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集团公司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

鞍钢集团对矿业集团注资前
鞍钢矿业公司股权结构图

100%

100%

鞍钢集团对矿业集团注资后
鞍钢矿业公司股权结构图

鞍钢矿业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2. 矿业集团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未以资产或其他任何方式入资矿业集团。截至目前，本公司与

矿业集团之间不存在直接股权控制关系。 

（二）关于要点 2 

要点 2 所述情况部分符合实际。 

1. 鞍钢集团所属的矿业资产 

除实际控制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的鞍千矿业、攀钢矿业、卡拉拉以外，

鞍钢集团拥有的其他非上市矿业资产全部集中在鞍钢矿业公司。截止 2013

年底，鞍钢矿业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25.15 亿元，净资产为 62.36 亿元，

目前拥有大孤山铁矿、东鞍山铁矿、眼前山铁矿、齐大山铁矿、弓长岭露

天矿、弓长岭井下矿等矿山的采矿权，合计探明铁矿储量达 77.2 亿吨，矿

种均为贫磁（赤）铁矿，原矿品位均在 30%左右，经过采选加工后的铁精

矿、球团矿、烧结矿品位分别达 67%、65%和 56%。 

在攀钢钒钛与鞍山钢铁于 2011 年底实施重大资产置换时，鞍钢集团曾

做出了“将尽最大努力逐步促使鞍钢现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达到上市条件，

在鞍钢现有铁矿石采选业务符合上市条件且相关操作合法合规的前提下，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5 年内将其注入攀钢钒钛”的承诺。 

本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9 日发布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收购的

齐大山铁矿及选矿厂资产，即为鞍钢集团上述注资承诺中“鞍钢现有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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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采选业务”的一部分。该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的推出，是鞍

钢集团履行上述注资承诺的计划步骤之一。由于相关土地、房产办证，环

评等工作量较大，公司尚未召开董事会审议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正式

方案。目前，办理土地及房产证等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由于鞍钢矿业公司为存续近百年的老企业，其土地资产存在国家和地

方政府的许多行政审批，加之环保监管增强，使得相关土地、房产办证工

作量较大和环评工作难度增加。目前，鞍钢集团正按照承诺，对照上市公

司要求，从矿业权、土地资产、房屋资产、环保手续、管理规章制度等各

方面对非上市矿业资产进行梳理、完善，并积极争取国家部委和辽宁省及

鞍山市的支持，力争 2016 年底前，除政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外，

逐步使有关矿业资产达到上市条件，为履行注资承诺创造条件。 

此次成立矿业集团，是鞍钢集团为理顺和强化对集团旗下矿业资产管

理、做实攀钢钒钛对鞍钢集团未上市铁矿资产的托管、加快有关资产达到

上市条件进程的举措，也是鞍钢集团切实履行上述注资承诺的计划步骤之

一。 

2. 攀钢钒钛的非矿业资产 

除鞍千矿业、攀钢矿业、卡拉拉铁矿石资产外，本公司其他非矿业资

产包括钛业务、钒业务、发电业务（即发电厂，非法人单位）及其他业务，

涉及的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表：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

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

质 

注册资本 

（单位：元） 
主要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是否合并

报表 

攀钢集团钒业有限公

司 

全资子

公司 
攀枝花市 

钒产品

加工 
100,000,000 钒产品 100% 是 

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

任公司 

全资子

公司 
攀枝花市 

钛产品

生产 
1,600,000,000 生产、销售钛产品等 100% 是 

攀钢集团北海特种铁

合金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北海市 

钢材加

工 
66,000,000 

含钒系列合金及其它特殊合

金冶炼、焊管 
100% 是 

北京攀承钒业贸易有

限公司 

控股子

公司 
北京市 贸易 200,000,000 

销售钒产品、有色金属、化

工产品 
51% 是 

香港攀港有限公司 
控股子

公司 
中国香港 贸易 8,176,800 其他服务类 7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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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本公司没有出售或置出非矿业资产的计划 

 

三、必要的提示 

1. 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未来至少三个月内，

不会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重大事项。 

2. 本公司 2014 年 1 ~ 9 月的业绩，预计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不超过

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的信息披露规定，本公司未发布业绩预告。

有关本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业绩的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将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发布的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 

3.《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周四）上午开市起复

牌。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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